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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的英国司法制度 

(作者: 李永君   来源:检察日报) 

     

      考察英国的司法制度，你会越来越感觉到这样一对有趣的矛盾：一

方面，法律至高无上，绝对权威，呈现一种刚性；另一方面，法律运作

当中又包含着浓浓的人情味，呈现一种柔性。这在起诉和审判环节尤为

突出。 

      起诉环节中的法与理 

      英国检察机关在决定对刑事案件是否提起公诉时考虑两个标准，一

是证据标准，二是公共利益标准，这两条作为重大原则明确地规定在

《皇家检察官法》中。其证据标准规定在该法的第四条和第五条，其文

曰：“皇家检察官必须获得足够的证据来保证被告有被定罪的现实可能

性，必须考虑被告如何辩护及其对诉讼的影响。”“如果案件不符合证

据标准，就不能继续进行，无论此案多么严重。”在这两条总的规定下

面，还对证据的充分性、可靠性和合法性做了不厌其烦的描述，简直像

个办案细则。 

      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公共利益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可以否决前一个

标准。《皇家检察官法》第六条规定：“对于每一件有足够证据使定罪

具备现实可能性的案件，还必须考虑公共利益。只有在支持起诉的公共

利益因素大于反对起诉的公共利益因素的情况下，才能提起公诉。”这

就是说，要将一个案件提起公诉，不符合证据标准不行，只符合证据标

准也不行，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标准呢？英国没有成文法的传统，所以也就没

有下定义的习惯。 

      英国的同行，甚至《皇家检察官法》都没有给公共利益标准一个明

确的概念。不过按照他们的习惯，分别列举了一些情形。 

      常见的支持起诉的公共利益因素：如果起诉可判重罪；犯罪时使用

了武器或者暴力；预谋犯罪或者集团犯罪…… 

      常见的反对起诉的公共利益因素：由于罪行轻微或者被告已经受到

过刑罚因而法庭对其判刑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失误或者误会而引起的犯

罪；起诉可能对受害人的生理或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以至于忘不掉犯罪

的严重性…… 

      可以看出，所谓公共利益标准，就是在上述两类情况之间的权衡。

与证据标准相比，它考虑的基本上是犯罪行为之外，但与犯罪又有一定

关系的个体情状或社会情状。如果说证据标准考虑的是刚性的法理，那

么公共利益标准考虑的则是柔性的情理；如果说证据标准考虑的是法律

效果，那么公共利益标准考虑的则是社会效果；如果说证据标准考虑的

是修补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那么公共利益标准考虑的则是惩罚这个

犯罪会不会对社会造成新的危害。 

      在这里，检察官在权衡是否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时候，已经预先考

虑到了一些本来应由法官考虑的问题，作出了本该由法官作出的决定，

那么这是否侵犯了审判权呢？他们，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都没有这

种想法，因为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的界限应以法律之

规定为准。 

      审判环节中的法与理 

      英国法与理的对立统一还体现在审判环节。英国刑事法院的庭审中

由陪审团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这些陪审员就是社会上的普通公

众，按照名册顺序轮流陪审。他们职业五花八门，身份林林总总，年龄

大小不等，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不具备法律素养，甚至是对法律一

无所知，实际上是一群“法盲”掌握着定罪大权。虽然法官要对他们进

行一些必要的辅导，但对案件的表决完全是出于自己独立的意志。 



【返回】  

      英国陪审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至今已经是其刑事法制根深

蒂固的组成部分了。从价值选择来看，不难发现，这实际上也是人为地

将法理与情理结合在一起的制度设计。法律固然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但“法有限而情无穷”的固有矛盾从未消失过；法官固然是精通法律

的，但存在着机械执法、无视情理的可能性。来自社会的陪审员们虽然

不懂法律，却懂社会情理。一个人难以代表复杂的社会心理，但来自方

方面面的１２个人应当说差不多了。知晓情理的陪审团和精通法理的法

官结合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妙的组合。 

      这不等于诟病没有陪审团的诉讼模式，更不等于说不设陪审制度就

必然会出现情与法的冲突。那么多大陆法系国家都没有陪审团，不照样

好好的吗？没有陪审团，定然有别的结合方式，比如制度层面和操作层

面。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理念应是相近的，即刚性之法和柔性之理的

统筹兼顾。有一点还需注意，情理是柔性的和不具体的，但吸纳情理的

途径和范围应是刚性的和具体的，严防情对法的随意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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